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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民政組 

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情形 完成程度 備註 

一、監督縣（市）

民政自治業

務。 

 

 

 

 

 

 

 

二、辦理省垣各

項節日慶祝

活動祭典事

項。 

 

 

 

 

三、辦理全國孝

行獎表揚大

會。 

四、辦理動員業

務。 

五、大陸事務之

1.配合中央研修民政相關法令及監督縣（市）自治事項。 

2.核准縣（市）長出國案件：依行政院授權辦理之縣（市）長出國案件，自 93 年 1 月

至 12 月底止，代為核准本省各縣（市）長出國案件計六十八件。 

3.辦理地方自治人員研習營：透過地方自治人員研習，與基層自治人員之溝通聯繫，

強化地方自治功能，提昇行政效能與為民服務品質，分為北南東三區辦理，北區於

93 年 6 月 24 日假桃園渴望學習中心辦理，計參訓人員 80 人參加；南區於 93 年 9 月

15 日假屏東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辦理，計 67 人參加；東區於 93 年 10 月 28 日假花

蓮縣怡園渡假村辦理，計 80 人參加。 

4.辦理主任秘書座談會：93 年度各縣市政府、議會主任秘書座談會於 93 年 10 月 13 日

假宜蘭縣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辦理，計有 25 人參加。座談主題為「政府組織再造」。 

1.為表彰忠烈，臺灣省各界 93 年春、秋祭國殤典禮，於 93 年 3 月 29 日及 9 月 30 日

上午 9 時在台中市忠烈祠舉行，典禮莊嚴隆重，圓滿達成。本府為表達對烈士遺族

慰問之意，於典禮完成後，致贈每人新台幣五千元郵政禮券。 

2.台灣省各界紀念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二五五四週年釋奠典禮，業於 93 年 9 月 28 日清

晨 6 時在台中市孔廟舉行，由本府侯副主席擔任正獻官，典禮依古禮進行，莊嚴隆

重，深獲各界好評，亦有外賓前來觀禮。 

3.為慶祝臺灣光復五十九週年，於 10 月 25 日下午 3 時起至 8 時假本府資料館及大操

場辦理「光復節慶祝酒會」及「燦爛台灣煙火欣賞」等活動。 

93 年全國孝行獎輪由台北市政府主辦，本府協辦，本省選出 28 位孝行模範及教忠教孝

行團體 4 個，其中孝行模範清寒者，本省合計 12 名，已於 6 月 10 日表揚，期達到改

善社會風氣的目的。 

賡續配合中央輔導縣市政府加強辦理全民防衛動員準備工作；配合中央精省作業，參

與各項動員法規研修整備，俾動員業務順利傳承與銜接。 

1.積極配合中央政推展大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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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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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推動。 

 

 

 

 

 

 

 

六、籌編九二一

震災災後重

建實錄。 

 

 

七、辦理臺灣重

要家族調查

研究實施計

畫活動。 

 

 

八、辦理台灣省

各鄉鎮市區

村里服務品

質評獎活動。 

 

 

 

2.依行政院 91 年 3 月 26 日函授權本府審核地方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案件，93 年辦

理 287 件，核准 209 件，未核准或退回重新檢討 60 件，更改、註銷行程 12 件，轉

請中央核辦 6 件。由於統由本府以單一窗口受理，可以擺脫以往分由中央各主管機

關分別受理，屢有受理機關不易辨明，機關審核標準不盡一致之情形，深獲各界之

肯定。 

3.針對兩岸長期發展需求，賡續培訓兩岸法律事務專業人才，提昇處理事務效率與效

能，特辦理行政院陸委會第 13 期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參訓學員 110 人，

由於事前準備周延，講師授課精闢，深獲好評，學員獲益良多。 

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為完整採錄政府與民間於 921 集集大地震後

積極投注重建工作之珍貴史實，作為各級政府日後在救災重建工作上之借鏡，委請本

府籌編「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實錄」。由中興大學文學院黃院長秀政，組成該校跨科系

之研究團隊接受委託編撰，中興大學於 93 年 4 月底將編撰完成之實錄稿 20 冊送本府

驗收完成，並送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為認識台灣開發之軌跡，加深社會大眾對台灣各大家族發展全貌之瞭解，表彰先民蓽

路藍縷，披荊斬棘之開拓艱辛，並激發民眾追本溯源，飲水思源之情懷，進而發揚多

元文化，促進族群融合，特辦理臺灣重要家族調查研究實施計畫活動，九十二年度實

施計畫已由陳運棟文教基金會受託調查研究編撰完成。93 年度部分，經二度招標，由

高雄市歷史文物協會得標，已簽約完成，並進行高雄市陳中和家族史之調查研究編撰，

目前已依進度完成期中報告審議。 

評選推展村里服務績優之村里地區，將其作法提供本省各村里觀摩學習，發揮村里特

色，提高居民生活品質。 

1.93 年 2 月下旬核定村里服務品質評獎活動實施作業細部計畫。 

2.93 年 4 月 20 日府民地字第 0930600049 號函各縣市政府轉知所轄鄉鎮市區公所推薦

所轄村里參加評獎競賽，並按進度敦聘評獎考核審查委員 7 員，召開評獎考核委員

工作協調會。 

3.93 年 7 月 12 日至 8 月 31 日間進行書面查閱與實地評，彙整考核結果與成績，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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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動ｅ世紀

國民生活公

約運動。 

 

考核結果會議，評定考核成績及選定村里服務品質績優單位。 

4.委請績優村里之屏東縣東海村於 93 年 12 月 24 日舉辦示範觀摩，同時辦理頒獎。 

本案奉 主席核示以製作廣播劇並在廣播電台中播出，及建置本組網站並以電腦動畫建

置「ｅ世紀國民生活公約」專區網站，供民眾免費瀏覽及下載，業已招標完畢，有關廣

播宣導規劃人物專訪、生活關懷語之製作，人物專訪分別為主席、暨南大學李家同教授、

生命電視台海濤法師，均已製作完成，城市廣播公司業於 12 月 20 日陸續於全國播出廣

播劇、人物專訪、生活關懷語等宣導活動。獲得民眾相當的肯定與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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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教組 

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情形 完成程度 備註 

一、輔導教育

文化業務。 

 

 

 

 

 

 

 

 

 

 

 

 

 

 

 

 

 

 

 

 

 

 

（一）縣（市）教育、體育、文化之自治監督事項： 

1.督導並協助縣（市）辦理國民中小學中輟生通報及復學輔導： 

（1）輔導各縣市辦理慈輝專案：93 年 12 月 13、14 日，本府邀集教育部（訓委

會）、各縣市教育局、「慈輝班」學校的校長等相關教育人員，假台南縣關

子嶺統茂溫泉會館及台南縣立永仁國中辦理「臺灣省政府所屬慈輝班 93

年度觀摩研習會」，由本府鄭秘書長培富代表林主席光華主持，並以「每

一個孩子都是一艘蓄勢揚帆待發的船」為題，期勉慈輝班的教育人員，要

以「決心、耐心、信心、恆心、同理心」的精神為慈輝班教育盡心盡力。 

（2）配合教育部督導縣（市）加強辦理國中、小中輟生追蹤輔導：本省計有八

個縣市十所學校辦理慈輝班，並由本府督導各慈輝班學校安置家庭功能不

彰、有中輟之虞的國民中小學學生，並提供適當學習環境。 

2.督導縣（市）辦理各項體育競賽及活動，養成國民重視運動習慣，鍛鍊強健體

魄，均衡身心發展： 

（1）輔導基隆市體育會於基隆市辦理 93 年體育節表揚大會，表揚優秀青少年

選手、熱心推動體育有功的團體暨人員。 

（2）辦理省主席盃北區槌球錦標賽、省主席盃慢速壘球錦標賽、省主席盃日月

潭公路路跑錦標賽、93 年秋季運動會暨中興新村地區公務人員趣味活動競

賽等等活動。 

（3）輔導縣市政府或民間團體辦理各項槌球錦標賽（長青盃、會長盃、殘障盃）、

門球邀請賽、新功法集訓營、春季社區網球賽、第 40 屆六堆運動大會暨

週邊系列活動、第 21 屆台灣中部地區登山社團幹部聯誼大會暨「人體支

架拖救技術」研習活動、氣功十八式功法研習、潛水救難教育訓練活動等

活動。 

3.輔導地方政府、學校或民間團體辦理各項教育活動，提昇國人基礎教育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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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級文教財團法人之輔導管理： 

輔導辦理「重視孩童人權福利安全」徵文、徵畫比賽及有獎徵答活動、漁村子弟

課業輔導、公共服務改革與教育研討會、南投縣國民小學學童客語演講比賽、第

二屆原鄉踏查--全國小學鄉土電子書甄選活動、新竹縣 93 年度客語演講比賽、

少年團體生活文化營--多元族群學童暑期休閒活動等。 

1.辦理省級文教財團法人設立、變更許可之申請。 

2.監督政府出資成立之公益基金會正常運作，落實社會公益政策。目前本府登記

有案之省級文教基金會共有 106 個，加強派員列席輔導各財團法人董監事會及

參與其所規劃之各項活動，維持業務密切連繫，督導其發揮社會公益作用。 

（三）辦理美術競賽： 

全省美術競賽是台灣地區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公辦美展，該項業務於八十九年

精省時由前省立美術館移撥至本府文教組辦理，在人力、經費、經驗俱有不足之

情況下，結合民間資源，發揮思考創意，改進競賽作業，維繫省展傳統並呈現新

的風貌。計有：競賽時程定型化、評審委員公開遴薦、競賽作業電腦化、競賽資

料統計分析、各屆得獎作品製為數位美術館網頁、發行彙刊光碟、藝術月曆、藝

術週記等文宣品等，落實藝術生活化。本(58)屆美術競賽共收到 2,146 件作品參

賽，依照實施計畫時程完成競賽評審作業，共有 340 件作品得獎，五月卅日在台

中市文化局舉行頒獎典禮及首展，參觀人次在五千人次以上，培育鼓勵國內優秀

藝術家。 

（四）推動文化復興工作： 

1.推行文化復興工作，重新詮譯傳統優良文化，並融合本土文化，使契合國內社

會需要，發揮移風易俗作用。 

2.鑑於當前社會功利主義盛行，混淆青少年人生價值觀，迭有道德淪落、輕忽生

命的憾事發生。為紮根道德、倫理思想教育，讓生命活出意義光彩，本府於 91

年起配合教育部政策，結合文化總會台灣省分會等民間社會團體資源，規劃「生

命道德教育研習會」。陸續在台中縣、台中市、嘉義市、屏東縣、台北縣、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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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省國民

中小學教育

人員培訓及

表揚活動。 

 

 

 

 

 

 

 

 

 

 

 

 

 

 

東縣、雲林縣、花蓮縣、金門縣、台南縣、基隆市、新竹市、屏東縣、馬祖、

台南市、南投縣、澎湖縣、彰化縣、嘉義縣等 19 縣市舉辦 21 場次的研習，透

過縣市政府教育局調訓各國中小校長、輔導主任及輔導老師三千零三十餘人參

訓。課程計有：「做個輕鬆愉快的教育家」、「教育決定台灣的未來，你我決定

台灣的教育」及體驗課等。透過教育體系，教導青少年體認生命意義，培養積

極正確人生觀。延伸經典教育的生活面向，強調道德智能知行合一，培養青少

年積極正確的人生觀。本活動舉辦三年來均獲教育部肯定並贊助活動費用。 

（一）國中小校長及主任儲訓： 

1.統籌辦理各縣市國中小校長、主任及教育人員培訓：本府依施政計畫，並依使

用者付費原則，對參與儲訓學員酌收膳宿費。自 93 年 4 月 5 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擬訂 4 個儲訓梯次，分別假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台灣省中等教師研

習會陸續辦理儲訓完竣。 

2.93 年度共有 14 個縣市委託本府辦理國中、國小校長及主任儲訓，其中國中校

長 17 人；國小校長 103 人；國中主任 85 人；國小主任 121 人，合計 336 人。 

3.儲訓成果彙編成冊，供縣市及本府教育業務改進參考。 

（二）臺灣省教師申訴評議事項： 

1.辦理教師申訴評議案件。93 年共受理 45 件，結案 38 八件，評議中 4 件，停

止評議 2 件，移台中市申評會辦理 1 件。 

2.辦理教師申評業務之諮詢與服務。 

3.辦理教師因不服再申訴評議決定，提起訴願、行政訴訟之答辯狀（書）。93 年

度因教師申訴致衍生訴願案 1 件，行政訴訟案 1 件。 

4.教師申訴評議案件程序審查。 

5.籌劃申評會議，制作評議書。 

（三）辦理全國語文競賽： 

1.輔導縣市辦理語文競賽，提升各校語文水準。 

2.辦理 93 年度全國語文競賽活動：93 年度全國語文競賽活動於 12 月 2 至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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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推動

文化活動。 

 

 

 

 

 

 

 

 

 

 

 

 

 

 

 

假屏東縣中正國中辦理完竣，共有 1,273 人參加全國大決賽，其中有 349 人獲

得頒獎。 

3.將成果編印成專輯、錄影並製作 VCD，連結網站提供瀏覽並下載。 

（四）表揚推動社教有功人員： 

依社會教育法第八條規定，按教育部訂頒之獎勵辦法覈實審查，表揚推展社會教育有

功團體及個人，達到淨化社會風氣、終身學習目標。93 年經評審結果，團體部分，推

薦教育部並獲全國表揚 1 件，由本府表揚 3 件；個人部分，由本府表揚 6 件，所有團

體及個人均已於 11 月 18 日公開表揚竣事。 

（一）美展巡迴縣市展出及藝術推廣活動： 

1.落實公民美學、文化公民權政策，第 58 屆全省美展得獎作品 340 件，5 月在

台中市舉行首展後，隨即於 6 至 12 月巡迴高雄、基隆、板橋、花蓮、新竹、

嘉義等縣市展出，並由各縣市文化局策劃美術推廣活動，發揮推廣美育之成

效。巡迴展累計參觀人數達一萬五千人次以上。 

2.倡導藝術生活化，自第 54 屆起將各屆得獎作品全面數位化建置為網頁，並發

行彙刊光碟、藝術月曆、藝術週記等文宣品，宣達省政績效。迄今本府網站數

位美術館已建置一千七百餘件作品，以利藝術教育推廣及臺灣美術史研究。 

（二）推行經典教育及心靈改革工作： 

1.辦理第五屆全國經典科段總會考：本會考於 89 年開辦，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

讀經會考活動，中文科段每段約八千字，是國內最具規模的兒童讀經評鑑活

動。績優考生及推廣有功人員更於 89、91、93 年三度榮獲總統召見勗勉，讓

讀經團體受到極大鼓舞。第 5 屆全國經典科段總會考計有 5,752 人報名應考，，

於本年 9 月 18、19 日在全國 24 縣市（含金門）同步舉行，共計 2,343 人合格，

全國前百名全部通過五段以上，於 11 月 9 日假臺北縣政府舉行頒獎典禮。邀

請績優考生及家長一千四百餘人參加。 

2.本活動舉辦五年以來，考科由第 1 屆的 18 段逐年擴增為 35 段，增加英文經典，

並在金門離島增設考區。合格人數由第 1 屆的 820 人逐漸增加為第 5 屆的兩千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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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藉由提倡經典教育，復興優良傳統文化，並鼓勵社會勤學讀書風氣。 

3.經典教學網站及光碟第一、二、三、四輯「學庸論語」、「快樂學孟子」、「國學

啟蒙」、「竹林七賢話老莊」業已分別建置完成，運用網路推廣經典教育，希望

每一個小朋友都能藉輕鬆快樂的自主學習，優游於優美的經典詩文世界中。 

4.辦理「2004 年文化復興工作觀摩研習會」：93 年 8 月 19、20 兩天邀請邀請文

化總會暨所屬各分會支會、縣市政府文化教育單位、各縣市讀經協會共八十人

在新竹關西舉行，共同研商探討地方文化復興工作現況，交換工作經驗，擬定

未來工作方向。 

（三）策辦民俗節慶並協助地方文化活動： 

1.「全省美展作家新春聯展」：於 2004 年開春在省政資料館規劃舉辦，時代界定

於 50 屆－54 屆（1996－2000）省展得獎的前三名作家，將他們當年得獎的 147

件作品再次重現大眾面前，重溫這群新秀藝術家當年獲獎作品的光采，並邀請

作者與文化藝術工作者新春茶敘，交流創作經驗，共創文化榮景。 

2.依據「臺灣省政府委託各社教文化機構或團體配合推動地方文化活動申請案件

審查要點」協助地方文教機構團體辦理活動，本年度計有：「二○○四客家聲

韻萬里揚」、「第四屆吳濁流文藝營」、「博客來嬉遊記」等 47 項地方文化活動。

有效協助推展地方優質文化活動，普獲好評。 

3.利用協助舉辦活動機會，督導各地方文化機構業務運作，提升整體文化建設成

果。 

 

 

 

 

 

 

 

 

 

 

經常辦理 

 

結論 

本府文教組工作重點及成效： 

省府組織精簡後，本組秉持中央文教政策，輔導教育及文化行政工作，受理教師申訴案件，並舉辦全省美展、

全國經典總會考、國中小校長、主任與教育人員培訓、全國語文競賽、慈輝專案，以及各項省體育、推廣藝文等

活動，帶動社會文藝風氣。同時，依據地方制度法第八條，省雖不再被賦予承上啟下的行政作用，但省府仍然對

縣市自治事項負有監督之權，但是在教育文化等方面，仍可扮演積極性的角色。省府除可自行策辦各項具有歷史

意義的文化、教育、體育競賽活動以外，並可督導協助縣市加強辦理各項地方文教活動，以蓬勃地方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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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城鄉均衡。新世紀的政府強調小而美、小而能，政府與民間機構的協同合作。文化工作需要全民的參與，方

得落實深耕。本府將持續與各地方社教文教機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運用網路科技工具，即時回應民眾意見，營

造高效能、全方位的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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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建組 

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情形 完成程度 備註 

一、強化行車事

故鑑定及覆議

鑑定業務。 

 

 

 

 

 

 

 

 

 

二、辦理經建業

務，配合中央

執 行 委 辦 計

畫。 

1.93 年 1 月至 11 月間共辦理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案件 13,451 件，覆議鑑定行車事故案件

共 2,771 件。 

2.爭取交通部「93 年度台灣省十二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編制缺額暫以契僱方式進

用人力計畫」，解決十二區鑑定委員會人力不足問題。 

3.推動行車事故鑑定業務收費制度：督導訂定「臺灣省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規費收

費辦法」，並研訂標準作業流程公布實施，使收費作業自 93 年 8 月 3 日順利實施。 

4.督導台中市、嘉雲區辦公廳舍整修遷移工作，分別於 93 年底驗收完成，提高為民服

務績效。 

5.統一整合十二區鑑定委員會車種名稱，肇因分析、傷亡情形等名稱，以符合現行法規

及實際需求，以利統計，研究改進依據。 

6.93 年 7 月 9 日辦理「台灣省十二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新聘委員業務綜合討論」

活動，傳承有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的學理及經驗，以提高鑑定品質。 

1.辦理農委會補助「公私有林經營發展及優質材培育推展計畫」： 

(1)計畫彙整及業務執行與現場工作督導。 

(2)邀請 13 位學者專家查訪本計畫執行成果。 

(3)編撰「私有林經營第六輯」及「私有林經營發展及優質材培育推廣計畫-第二期執

行成果報告」。 

2.辦理經建業務委辦計畫： 

(1)委託南崗國際青年商會於 4 月 24 日辦理「愛家鄉水土保持暨河川之美千人寫生」

活動。 

(2)委託新竹縣北埔鄉公所於 7 月 3、4 日辦理農業產業文化活動 2004 年北埔膨風節

「茶言觀色－話膨風」活動。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結論 

本府經建組工作重點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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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督導台灣省十二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業務。 

二、辦理農委會補助「公私有林經營發展及優質材培育推展計畫」。 

三、辦理經建業務委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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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財務組 

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情形 完成程度 備註 

一、配合中央督

導督縣市財政

自治事項。 

 

 

 

 

 

 

 

 

 

二、執行本府財

務及相關業務

等事項。 

 

 

三、地方補助經

費核撥及相關

事項。 

1.配合中央督導地方財政自治事項，協助地方政府，了解地方財政，並反映中央，以期

健全地方財政，建立財政紀律，除責成地方應負財務責任外，並建請中央廣納各方意

見。 

2.為落實地方自治，提高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性，強化地方財政，主計人員之素養，經

瞭解並彙整鄉鎮市財政共同問題，為使鄉鎮間彼此之交流暢通，以改善其財務結構並

引導其如何開闢財源，於 93 年 4 月 15 日、9 月 15 日在本府省政資料館舉辦 93 年度地

方財政講習會（中區）及（北區）。計有雲林縣等 14 個縣（市）之財政、主計主管及

承辦人員共計約 250 人等熱烈參與，並邀請熟諳法令及實務之講座，講述「地方財政

問題之探討」相關議題及實務，藉由人員之訓練及實例分享，提供平台讓中央與地方

達到經驗交流，有效開源節流，以改善財政狀況，健全國家財政。 

3.辦理地方財政資訊之蒐集及分析等事項暨相關法規修定之建議。 

4.依房屋稅條例第 12 條規定，訂定 94 年房屋稅開徵日期並函請各縣（市）政府照辦。 

5.依土地稅法第 40 條規定，訂定 93 年地價稅開徵日期並函請各縣（市）政府照辦。 

1.關於增進本府財務效能及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擬議事項。 

2.清理及收回以前年度縣市借款，93 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止共收回 6,000 萬元。 

3.綜合專戶資金調度事宜，93 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止共增加利息收入 8,500 餘萬元。 

4.原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經管之省有(公用、非公用)不動產及不動產以外之省有財產，

所有權移轉國有暨管理機關變更登記案件處理。 

辦理本府核定補助縣市鄉鎮市基層建設工程經費，自 93 年 1 月至 12 月 31 日止，共計核

定 11 億 1,307 萬餘元，已撥付 1 億 9,016 萬餘元。 

隨時辦理 

 

隨時辦理 

 

 

 

 

 

 

隨時辦理 

隨時辦理 

隨時辦理 

隨時辦理 

100﹪ 

100﹪ 

100﹪ 

 

隨時辦理 

 

 

結論 

本府財務組工作重點及成效： 

一、運用省統籌分配稅款結餘款，供作支應地方政府緊急施政及其他重大事項所需經費，以利地方建設推展。 

二、中央近來陸續修法及修正各項減稅措施，對地方財政收入造成相當程度之衝擊，長期以來地方財政多數不健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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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成地方應負財務責任，及建立財政紀律外，並建請中央對地方政府多予挹注，促進地方均衡發展，增進地方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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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社會及衛生組 

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情形 完成程度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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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社會福

利、衛生環

保，增進民眾

福祉。 

 

 

 

 

 

 

 

 

 

 

 

 

 

 

 

 

 

 

 

 

6.93 年 11 月 29、30 日假關西統一健康世界辦理「迎挑戰 創佳績－工商自由職業團體

研習營」活動，計有省級工商自由職業團體理事長等 110 人參加。 

1.對遭逢重大災難及緊急事故民眾及時慰助，並協助後續服務工作： 

9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慰助遭逢急難省民 47 人，合計慰助金額為 206 萬元。 

2.督導縣市加強社區發展，落實社區建設： 

為賡續配合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活化社區

營造組織，積極培育社區營造人才，以強化社區組織，創新社區生命力，凝聚社區意識，

貫徹社區居民永續參與經營之理念，本年度規劃辦理三場次社區總體營造研習工作坊。

並分別於 93 年 10 月 19、20 日、11 月 2、3 日、11 月 16、17 日辦理完成，計有新竹縣、

彰化縣及南投縣基層社區發展協會工作幹部、縣政府暨所轄鄉鎮市公所業務主管及承辦

同仁 510 人參訪南投縣鹿谷小半天社區、台中縣松鶴社區，分享社區營造經驗。 

3.籌組「台灣省政府志工隊」： 

配合國際志工年，為鼓勵本府在職、退休員工及中興新村鄰近居民，投身志願服務行列，

以協助中興新村地區獨居老人、家庭訪視申請急難救助者及協助本府與中興新村地區機

關辦理各種公益活動等事宜。本府志工隊招募已完成，並完成志工基礎教育訓練及特殊

教育訓練。隨即展開各項志工服務，包括支援本府圖書館及協助本府大型活動，如親子

登山健行等。 

4.結合民間資源，辦理重大節日慶祝活動： 

(1)93 年 2 月 22 日在中興新村大操場辦理「本土心、鄉土情，我們都是一家人」族群

融合嘉年華會活動，計有一萬餘民眾參加。 

(2)93 年 5 月 8 日在中興新村親情公園辦理 93 年度慶祝母親節「2004 快樂母親節－馨

愛媽咪」活動，計有三千餘民眾參加。 

(3)93 年 6 月 26 日在中興新村親情公園辦理「牽手走遠路族群大融合」活動，計有三

千餘民眾參加。 

(4)93 年 8 月 7 日在中興新村親情公園辦理 93 年度慶祝父親節親子健走活動，計有三

千餘民眾參加。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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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督縣市衛

生、環保自治

事項。 

 

(5)93 年 11 月 26 日本府與屏東縣政府在屏東縣中山公園區運紀念碑前廣場合辦「族群

同心、慈光晚會」，計有一千餘民眾參加。 

5.繼續辦理「充電列車」專題講座，以充實本府員工專業智能： 

為因應組織改造，舉辦一系列之充電列車專題演講，充實同仁專業知能。參加人員為本

府各組室同仁，講演主題含知識經濟、法治教育、文化藝術及生活健康等，93 年 5 月

27 日、6 月 10 日、7 月 13 日分別於省政資料館辦理「藥膳與養生」、「認識中藥與防癌」、

「人文與生活」充電列車系列講座，計有七百餘人次參加。 

6.辦理台灣省各項社會福利相關調查研究工作： 

依臺灣省政府暫行組織規程第五條第五款規定，辦理臺灣省衛生、環保、社會福利等資

料之收集及分析研究事項，為本組之職掌，93 年已完成五項研究案，研究主題含： 

(1)台灣社會福利及社會工作績效評估之研究。 

(2)台灣中部九二一災區短腸症病童長期醫療照顧與家庭需求之研究。 

(3)建置臺灣地區大型活動資料庫及其經濟影響評估模擬計畫。 

(4)台灣都市發展史。 

(5)台灣中部地區地方行政界線、都會生活圈、地理環境圈範圍整合研究計畫。 

1.協助行政院環保署及縣市政府推展購物用塑膠袋及塑膠類（含保麗龍）免洗餐具限制

使用政策，由政府機關附設之餐飲單位做起，進而推展至餐飲業、超級市場等，增進民

眾對塑膠袋危害地球之認知。 

2.轉知縣市政府有關環境保護署訂定之相關規定，如空氣污染、事業廢棄物檢測方法及

登革熱疫情與防治方法等。 

3.宣導防疫工作，務必深根落實於社區中，加強居民防治登革熱的相關知識與技術。 

 

 

經常辦理 

 

 

 

 

100％ 

 

 

 

 

 

 

 

100％ 

 

 

100％ 

 

100％ 

結論 

本府社會及衛生組工作重點及成效： 

一、輔導省級社會、工、商、自由職業團體及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健全會務運作，發揮中介組織功能。 

二、辦理省級人民團體負責人及會務工作人員研習，提昇服務效能 

三、賡續落實基層社區建設，策劃系列社區總體營造研習活動，以激發社區活力，凝聚社區生命力，提昇社區建設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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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展本府志願服務工作，鼓勵本府員工及眷屬參與志願服務行列，共同為協助拓展社會福利工作及增進社會祥和奉

獻心力。 

五、對遭逢重大災難及緊急事故民眾及時慰助，並協助後續服務工作。 

六、結合民間資源，辦理各項重大節日慶祝活動，以發揚我國固有倫理美德，建設安和樂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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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公管組 

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情形 完成程度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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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府經管中興、審計、長安、光復新村、黎明辦公區及台北等地區土地 959 筆及建

物 842 棟產權異動維護登記管理。 

2.本府經管中興、審計、長安、光復新村及台北等地區公用宿舍經收回者計 106 戶。 

3.本府使用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已依規定於 93 年 12 月完成 45 棟檢

修申報完成。 

4.本府使用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作業，已依規定於 93 年 8 月完成 1 棟場

所，並於 93 年 12 月完成 7 棟檢查申報。 

5.本府使用建築物辦理火災保險計 63 棟，公共意外責任險 24 棟已完成作業。 

（三）中興新村公共設施及場所管理： 

1.本府經管厚德殯儀館委託經營案，業依最有利標方式辦理公開招標，並於 93 年 4 月

完成採購招標作業及訂定契約執行。 

2.中興新村中興會堂、青少年活動中心、中興體能活動中心、中興游泳池、中興立體

停車場、中興體育館、厚德殯儀館、室外籃、網球場、公園等公共設施與場所使用、

管理及維護事項。 

3.本府經管中興游泳池委託經營管理案，業依最有利標方式辦理公開招標，並依作業

進度於完成評審及決標採購作業後，於 93 年三月起正式營運並開放晨泳。 

4.辦理本府府及中央各部會、署、處中部辦公室員工學齡前子女收托業務。 

（四）中興新村等地區環境整潔與綠美化： 

1.辦理中興新村、光復新村環境清潔、綠美化外包工作。 

2.中興新村光復新村路樹修剪綠籬藥劑噴灑及病蟲害防治。宿舍及辦公廳舍庭園整理

及花壇維護管理。辦公區、眷舍區環境清潔維護。不定期辦理垃圾子車收集點、垃

圾轉運站、市場等環境消毒工作。定期清理大排水溝、雨水溝。 

3.迅速完成清理敏督利颱風引進西南氣流暴風雨所造成災害。 

4.中興新村常年花木繁茂景緻宜人，兼以建築宏偉，整潔美觀，故外籍人士及各地遊

客絡繹不絕，因此公廁使用頻率及故障率亦高，本府對公廁管理維護，以風景區標

準自期，每日打掃，遇有故障必隨時回報，當日派員檢修。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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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合推動中興新村整體規劃及發展： 

1.本府配合行政院經建會辦理中興新村整體規劃案委外規劃，提供中興新村都市計畫

圖、地籍圖及地形圖檔等資料。並參加行政院經建會於 93 年 3 月 29 日審查「中興

新村未來整體規劃之研究」案期末報告。 

2.呂副總統針對本案於 6 月 17 日親赴中興新村聽取簡報，並作相關指示，經建會並據

以修正「中興新村未來整體規劃之研究」報告。並於 7 月間再委託建築師進行研究，

並於 10 月完成規劃報告，該會正提報行政院核定中，本府將依規劃核定結果配合辦

理相關事宜。 

經常辦理 

 

結論 

本府公共事務管理部門 93 年施政，悉依年度照施政計畫，配合預算切實執行，所有維護中興、光復新村辦公廳舍

及公共設施，有效維護居民住家交通安全及生活環境衛生等案件均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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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資料室 

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情形 完成程度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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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辦理公共圖書館共用資料庫利用教育 16 場次，參加人數計 77 人。 

10.鼓勵社區成立讀書會，計輔導中興讀書會、三餘讀書會、南投國際英文演講會、南

投國際中文演講會在圖書館定期讀書聚會及舉辦相關知性活動。 

11.舉辦法輪大法正法之路圖片展暨中國近代名家書畫真跡收藏巡迴展、大點子兒童畫

展、「文霽、林金田－六月采風」西畫聯展、愛我家鄉南投百景畫展、范淑枝黏土藝

術創作展、炎峰風華－2004 九九峰文化展、陳建昌繪畫創作展、晨曦畫會會員聯展等

藝文展覽活動，參觀人數計一萬八千人次。 

12.播放影片 327 場次、觀賞人數計 8,324 人次。 

13.與崇正基金會合辦中英文兒童讀經班及父母成長班，參加人數計 120 人。 

14.與國立彰化社教館合辦終身學習文化講座計八場次，計六百人參加。 

15.與財團法人黃柱陳樣紀念文教基金會合辦「歡樂學美語」活動 19 場次；參加人數計

560 人。 

16.舉辦「換個心情，書通情感」93 年好書交換活動，收書量約七千餘冊，交換率高達

96%。 

17.舉辦「聖誕節薑餅屋 DIY 親子活動」，參加人數計 120 人。 

18.配合彰化社教館中興新村社教站舉辦「甲申年福滿心田春聯揮毫活動」，參加人數計

300 人。 

19.配合臺灣省書畫教育協會舉辦「電梯式書法研習」，參加人數 35 人。 

20.辦理「快樂兒童暑期才藝課程」創意作文、素描、水彩、繪本創作、書法、圍棋等

六班次，參加人數計 196 人。 

21.辦理新世紀健康生活＆生機美食調理研習班，參加人數 50 人。 

22.建立良好志工召募、服務、訓練及獎勵制度，運用志工加強圖書館為民服務工作，

善用社會人力資源。 

23.辦理資料室志工聯誼茶會 4 次、戶外參訪聯誼活動 1 次，志工特殊訓練 5 次，提供

志工學習成長之機會。 

24.辦理完成 93 年上、下半年省政資料館及圖書館自衛消防編組訓練，強化員工防火警

100﹪ 

100﹪ 

 

100﹪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100﹪ 

 

100﹪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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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館營運

使用與管理。 

覺與火災應變能力。 

1.配合各機關團體公務會議、簡報服務及系列活動需要進行場地佈置截至 93 年 12 月底

計辦理 298 場次，參與人次 35,794 人次。 

2.落實陳列特展室導覽解說服務，除國定假日及週一休館外，於均開放民眾自由參觀。

93 年 1 至 12 月底止，陳列展示區參觀人數，計有 187,305 人次。 

3.完成「歷任主席陳列室暨東閔先生特展示簡介」中、英文版及「九二一地震資料展示

陳列室」簡介英文版暨臺灣省政資料館、臺灣一級古蹟模型陳列區、臺灣史蹟文物陳

列室、九二一地震資料陳列室等導覽解說輔助摺頁簡介資料，宣傳資料館博覽資源，

擴大社會教育效果。 

4.運用本府資料館展示資源，辦理完成國中、小學生省政文化與心靈之旅「資料館逗陣

走，虎山采風行」活動，共 21 學校參，辦理 27 場次，參與人次 3,110 人次。 

5.與台南市文化資產保存協會辦理「臺灣民俗辟邪物特展」活動（7 月 1 日至 9 月 5 日），

計有 25,858 人次參觀，並辦理 1 場次辟邪物專題演講及彩繪、拓印劍獅活動。 

6.完成四館策略學習聯盟聯盟之宣傳 DM 資料及資料交流機制，以及網路超連結、並完

成聯盟簽約儀式。 

7.配合導覽解說需要，辦理完成導覽解說研習六場次，陳列室導覽解說研習訓練課程、

年終導覽解說人員及志工檢討會以及館際交流及志工聯誼活動二場次。 

8.與南投縣中興長春協會辦理「探索老中興感念省府情」老照片特展（10 月 15 日至 10

月 31 日），計有 9,182 人次參觀。 

9.配合雙語化環境，完成編印「九二一地震資料展示陳列室」、「九二一重建績效陳列室」

英文單頁資料及展示架製作。 

10.續維護電腦網路、機電、視聽設備及各項設施之正常運作，並更新導覽系統資料。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結論 

本府資料室工作重點及成效： 

一、典藏歷史公報，提供全國各機關民眾線上及人工查詢服務。編輯台灣月刊，使台灣鄉土文化作家及藝術工作者有發

揮創作的園地，並使讀者對台灣鄉土人化、古蹟、藝術有更完整、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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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編業務：廣泛徵集各類圖書資訊，透過專業技術與自動化系統，加以分類、編目及建檔，提供讀者完善新穎之書

目資料檔。 

三、讀者服務：加強圖書館利用教育，提升館藏資源使用率；推廣社會教育及文化活動，倡導終身學習風氣，充分發揮

社教功能；加強與各大圖書館進行館際合作，以達資源共享。 

四、陳列博覽業務：加強更新充實各陳列展示區相關資料及設備，規劃特展活動，提高導覽服務品質，提供良好的知性

參觀內容。 

五、場地及設施服務：維護園區環境整潔，以及設施設備及動力正常運作，提供高水準的場地品質，提供各機關團體辦

理各項系列活動之良好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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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秘書室 

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情形 完成程度 備註 

�‹ �õ ��
��I�y �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ï��
��I�y�…�[�b�p �ú �!
�2�/���Ý�I�y�# �( �æ��
��	��
��j�â�O��
" �)�ô �Ä	_�â�O�•�ì�æ��
��	��
��j �ô �`�-�Ÿ

���ã�é�Ø�¤�¹�� �ô �ƒ�Ÿ�Ø�¤�- �:�4�� �2�3���¹�� �ö �!
�3�/�¤�[�•�ì �õ�Ú�\�q�y�ì�÷�Õ�¦���"�™�N�Ù �� ¤�õ�6 �� �' �õ	w�”�Ñ�Þ�÷�Ñ�Þ�ô�”T" �õ

�æ�•�Ñ�Þ �õ 	º�Ñ
"�Ð�i
!�o�
!" �õ �Í�g��
��d�Õ �õ �Ñ�Þ�d�7 �o�•�÷��
��d�Õ �õ �Ñ
�Þ�d�7�j���N�‰
"�o��; �ô �Ý	@�3�8�6�¹ �ö �!

�4�/�<���•�ì�'���6�÷�Ä�÷�Ú���"�'���6�÷�Ä �õ�Ú���"�¤�æ�æ�Ÿ�•�I�&�ø�Ð�o�• �õ��¤
�I�y���ú�t	@ �4�1�1�©�¹ �õ �‹
Ó�ý�;���ú �3�-�2�1�1�©�¹ �õ �•�Ý�<�¤���¹ �2�1�1�©�¹ �ö �!

�5�/�¤�[�t�����•���L���&�µ �õ �&
ö�é�� �õ �Á�¹�ú��’�õ �õ �'������ �õ �æ���E�×�ë���÷
�æ���¬¤�;�p�M �ô �t�����¹�§�‹�ä�Ž�¯�Ö�-�©�¹ �� �–�•�·�����¹�§ �4�-�:�1�1�©�¹ ���õ
�'���ú�§	
 �3�4�-�1�1�1�©�¹ �� �–�•�·�'���¹�§ �4�-�5�1�1�©�¹ ���ö �!

�6�/�Á�®�ï�æ���Ù�b���f �ô �D
1�…�‹�æ���À�[
�
� �ô �æ�•���b�p �ô �¬�D
"�¹�¡�Ó�‹�-�‹
�ú�ã�'�� �ô 	@�D
 �¹�§�'�� �9�2�-�:�5�:�¹ �õ �����ú�§	
 �2�1�-�1�1�1�©�¹ �ö �!

�� �’ �� �®�ï��
"�…�[�b�p �ú �!
�2�/�¤�[ �:�4���ã�‰��
"�•�·�ž�µ�Á�f�L�ü
" �ô 	@�¹�� �7�6�ä�©�¹ �ö �!
�3�/�¤�[�æ���•
��Ñ�ï���æ�Å�:�M �.��
"�ã�‰���ž�L���b�p�z�I	@�� �ö �!
�4�/�¤�[�œ�’�T�K���n�›���›�a�æ���…�[�3�•
ý��÷��
"�…�[
ý� �ö �!
�5�/�L�ü�•�ì���¦�œ�’�T�K���n�›���›�a�•�·�æ���…�[�3�• �ö �!
�6�/�¤�[�.	- �õ �/�@�Ë �õ �µ�� �õ �Ï�æ �õ ���ï �õ 
2���\�T�K���n��
"�ã�‰���ž�L���Á�f�L

�ü	@�� �ô �Å	@�3�:�ä�©�= �ö �!
�� �Ÿ�� �®�ï�Ñ�Þ�‚�ú�b�p �ú �!

�2�/���Ý�Ú�”�;�n�p�M�¤�[�Õ�¤���õ �õ �Û�ƒ �õ �H�p�þ
� �õ �B�´ �ƒ�;	º�Ñ�À�b	@ �2�1�-�6�1�1
�¹ �ô �µo�m�-�b�p
��Ô �ô �`�ï�ê�“�š �ô �Z�¾�I�y
��W �ö �!

�3�/�•�ì�Ñ�Þ�‚�ú �õ �Í�Â�b�p �ô �”�Ñ���ú	
	@ �9�6�-�1�1�1�¹ �ö �!

�ö�¤�¤�[ �!
�!
�!
�!
�!
�!
�!
�!
�!
�!
�!
�!
�!

�ö�¤�¤�[ �!
�!
�!
�!
�!
�!
�!

�ö�¤�¤�[ �!
�!
�!

�!

�!



 26

二、事務管理。 

 

三、新聞業務。 

 

 

 

 

 

四、省政綜理。 

 

 

 

 

 

 

 

 

 

 

五、綜合計畫業

務。 

 

 

 

 

 

依照年度施政計畫工作重點，辦理經常性與急迫性之事務工作，並適時派員支援業務單

位推動業務計畫。 

1.加強省政新聞發布與聯繫業務：積極宣導省府施政績效，增進省民對省政的認識與瞭解。同時

配合本府各組、室、會舉辦活動，發布新聞。 

2.加強國內外新聞文化界聯繫：辦理九一記者節聯誼活動增進與媒體間合作關係，促進

國內外各媒體與省府的關係有效宣導政績。 

3.加強輿情分析業務：廣泛蒐集輿情反映，並適時反映民意，作為行政院與地方政府的

橋樑及施政參考。 

主席訪視行程及省民請託服務事項： 

1.辦理有關  主席訪視行程規劃、協調、聯繫與簽陳、勘訪等，藉以有效了解民瘼，以

為省政計畫與措施之參考，並作為中央與地方溝通橋樑，發揮折衝與整合之功能。 

2.隨行人員之聯繫、協調等工作，與交通工具之調派和安排，及活動當日之先遣、聯繫、

接待與處理臨時狀況。 

3.來訪賓客之行程規劃、簽辦、協調與聯繫等，讓省民及各界地方人士充分了解本府的

功能與運作情形。 

4.隨時處理省民婚喪喜慶請託服務事宜。 

5.民眾或機關團體函寄  主席賜贈墨寶、匾額等案件之處理。 

6.各界活動邀請  主席參加等事宜之處理。為省民及各機關團體提供適切服務，以增進

彼此情誼。 

1.彙編施政計畫：彙編年度施政計畫、選項列管、作業計畫、執行情形、計畫評核等工

作。 

2.彙編施政成果：彙編本府 93 年施政成果，供各單位參考。 

3.彙編施政報告：彙編本府施政情形向省諮議會提出報告。 

4.監委巡察：辦理監察委員巡察本府，對於巡察委員指示事項交由主辦單位提報辦理情

形後予以彙整，並函報監察院。 

5.公文稽催：管制及管理本府各類公文時效，落實公文稽催，並統計每月本府各組室會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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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外事業務。 

 

 

 

 

 

公文時效報表，函送各組室會參考，及按季提報本府聯席會議。 

6.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本府人民陳情案件、主席電子信箱、行政院院長電子信箱等為民

務工作，隨到隨辦。 

7.強化委員會議、主管會報事功能：召開委員會議及主管會報聯席會議計 13 次。報告

事項計 62 案，討論事項計 5 案，提示事項計 3 案，臨時案件計 23 案，合計 93 案。 

8.聯席會議紀錄簽陳核定後，先就列管項目錄案通知主辦單位依限填報辦理情形，93

年案件計 10 件。俟次期會議宣讀確後，函送出列席單位辦理，並上網公告。 

（一）落實與姐妹州交流合作關係： 

1.出席美國各州駐台辦事處協會及美國印地安那、路易斯安那州在台之友協會理事會

議，並出席該協會成員重要經貿活動，以進一步加強與美國各州間之聯繫與交流。 

2.配合外交部之訪賓接待計畫，安排主席接見款宴美國蒙大拿州州長、猶他州州長、

堪薩斯州副州長、北卡羅萊納州議會、加州眾議會、中西部州議會領袖、德拉瓦

州眾議會領袖訪問團及愛達荷州、夏威夷州經貿訪問團等，計辦理 80 人次，以強

化與姊妹州間之聯繫與交往。 

3.辦理我與美國愛達荷州簽署締盟 20 週年友好共同聲明，以彰顯雙方情誼，強化雙

方進一步合作交流。 

4.續以美國「州政府協會」國際會員身份，與該協會保持密切聯繫，以增進我與美國

各州之關係及擴大交流。並辦理主席應邀出席全美州政府協會 2004 年年會暨順訪

阿拉斯加、愛達荷州，及與僑界領袖晤敘，藉此與全美各州州政府及州議會領袖

接觸，以開拓我外交活動空間，爭取國際支持，並代表政府宣慰僑胞，凝聚僑心。 

（二）推動與友好國家之州（省）締盟及交流合作： 

1.配合政府外交政策，加強與美國、荷蘭、南非、菲律賓等外國政府駐台機構及美國、

加拿大、澳洲、英國、西班牙等各國州（省、自治區）駐台商務辦事處業務聯繫，

依規定（換）發各國州（省、自治區）駐台商務辦事處在台執行地位證明書。 

2.安排外國州（省）駐台代表赴高雄縣參訪當地觀光暨投資環境，以加強外國州（省）

駐台機構對地方建設瞭解，並活絡地方經濟，並為落實本府與外國州省交流開創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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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 

3.辦理主席偕新竹市林市長政則應邀率團赴菲律賓巴拉旺省公主港市考察當地投資

環境，及與僑界領袖晤敘，藉以推動與友好國家地方政府間城市交流與接觸，以協

助開拓我外交活動空間，爭取國際支持。 

結論 

本府秘書室工作重點及成效： 

一、依據施政計畫並配合預算，切實執行，成效良好。 

二、主席暨省府委員分赴各縣市訪視，探求民瘼，使省政決策與實際相配合，謀求省民福祉。 

三、聯繫新聞界採訪重要省政建設工作並安排主席接受媒體專訪，適時發布省政新聞，闡述施政理念及省政建設成果。 
四、配合我國外交工作需要，繼續推動在臺設處之外國州省成立「在臺之友協會」，協助其聯合舉辦文化節、教育展及推

展觀光旅遊，以推動文教及觀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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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會計室 

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情形 完成程度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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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計人事業

務。 

4.辦理本府網際網路網站網頁資料管理與維護（約 500 頁）。 

5.辦理本府資訊設備維護：個人電腦（400 台）、印表機（100 台）、資訊網路系統（含資

訊線路、集線器及 GSN 設備等）及相關資訊設備。 

6.辦理資訊機房伺服主機軟、硬體維護（檔案伺服主機、郵件伺服器、公文管理、SQL

資料庫、WEB 等計十套及資料備份作業）。 

完成本府機關主計人員職務列等、歸系、任免、遷調、考績、獎懲、退休、撫恤、考試、

康樂活動等。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經常辦理 

結論 

93 年會計業務，悉依照年度施政計畫，配合預算切實執行，所有案件均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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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法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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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法律概念與行政裁量」，並進行業務報告及討論，對法制訴願業務之推動及品質之

提昇，頗具助益，深獲各縣（市）法制人員好評。 

結論 

本府法規委員會 93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有關檢討整理省法規部分，因須中央或地方政府配合制（訂）定銜接法

規後，始得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廢止，致無法如期完成，其餘業務，悉依照施政計畫，配合預算確實執行，並已於 93

年 12 月底前辦理完成。 


